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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值年末岁尾! 又到了农民工工资拖欠

的高发期"为严厉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!

确保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劳动报酬!保障劳

动者合法权益!维护社会和谐稳定!我市人

社#公安#住建#交通等
!1

部门按照国家和省

里的统一部署 ! 从
1%!"

年
!!

月
!(

日至

1%!2

年春节前!在全市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

支付情况专项检查" 为做好专项检查!使广

大农民工了解维权渠道!维护自己合法权益!

做如下宣传$

)5

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如何

维权$

在用人单位拖欠工资的情况下! 农民工

要先和用人单位协商!如果协商无法解决!则

可以通过以下法律途径来解决$

%

3

&向当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举报'

%

1

&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

裁!需要注意的是!要在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

"%

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

请'

%

)

&通过法院诉讼途径解决"这又分三种

情况$一是针对劳动纠纷案件!经劳动仲裁后

任何一方不服的!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'二是

经仲裁后都服从!劳动仲裁裁决生效后!用人

单位不执行的!农民工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'

三是属于劳务欠款类的可直接向法院提起民

事诉讼"

特别提醒$ 在碰到拖欠工资等权益受到

侵害时!千万不能采取爬楼#堵路等过激行为

和暴力手段!一定要依靠法律途径来解决问

题"

'5

农民工如何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

举报$

农民工如果认为用人单位存在拖欠工资

等违反劳动法律#法规的行为!侵犯了自己的

合法权益!可向务工地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

的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机构举报#投诉!劳动保

障行政部门设有专人接待投诉并负责处理"

要注意时效"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受理举报投

诉违法行为的时效为两年!劳动者应在法定

的时间内举报投诉!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"

一旦发生欠薪应当即时投诉! 劳动保障

监察#劳动仲裁#市住建局清欠办#市住建局

监察支队#人民法院等单位均可以受理!切不

可采取过激行为"

我市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机构都设立

了举报投诉电话!全年保持
1$

小时畅通并有

专人负责接听"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依据劳动

保障监察条例对符合投诉条件的!自投诉之

日起
(

个工作日依法受理! 并于受理之日立

案查处" 对于存在劳动违法行为的!自立案

之日起
"%

个工作日结案"周口市劳动保障监

察支队的举报投诉电话是
%)&$4'###)'%

"

"5

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需要承担哪

些责任$

536

(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)第五十条

规定$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

者本人" 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

资"

718

(劳动保障监察条例) 第二十六条规

定$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!由劳动保障

行政部门分别责令限期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

酬# 劳动者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

额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' 逾期不支

付的!责令用人单位按照应付金额
(%9

以上
3

倍以下的标准计算!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$

:

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报酬

的'

;

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

标准的'

-

解除劳动合同未依法给予劳动者经济

补偿的"

$5

如何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$

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%八&第二百

七十六条之一规定$以转移财产#逃匿等方法

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

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! 数额较大!经

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!处三年

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! 并处或者单处罚

金'造成严重后果的!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

有期徒刑!并处罚金"

单位犯前款罪的!对单位判处罚金!并对

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

员!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"

有前两款行为!尚未造成严重后果!在提

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!并依法承

担相应赔偿责任的! 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

罚"

对确属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案件!

我们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

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

的解释!移交司法机关进行处理" 最近!人社

部与最高人民法院#最高人民检察院#公安

部联合下发了(关于加强涉嫌拒不支付劳动

报酬犯罪案件查处衔接工作的通知)! 对劳

动保障领域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存

在的一些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!进一步加大

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!

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"

65

为确保春节前农民工工资的报酬权益%

我市采取哪些措施和行动$

我市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机构通过日

常巡查#书面材料审查#专项行动执法检查#

举报投诉专查等方式加强对拖欠农民工工

资案件的监督检查!并制定有预防群体性事

件的紧急预案!及时预防和处置农民工工资

拖欠案件"

为严厉打击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!

确保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劳动报酬!保障劳

动者合法权益!维护社会和谐稳定!我市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#公安#住建#交通等
3#

部门

#%3"

年
33

月
3(

日至
#%32

年春节前! 组成

执法检查组!在全市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支

付情况专项检查!集中力量对用人单位进行

检查"

专项检查重点是使用农民工的各类用人

单位!特别是招用农民工较多的建筑施工#加

工制造#餐饮服务及其他中小型劳动密集型

企业#个体工商户等" 专项检查内容包括用

人单位按照工资支付有关规定支付农民工工

资#遵守最低工资规定及依法支付加班工资

情况'企业经营者拖欠农民工工资逃匿的情

况'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情况等"

对重点行业#重点区域及发生过拖欠农民工

工资问题的用人单位要逐户进行检查!发现

问题!及时调查处理"

通过专项检查! 要确保春节前拖欠农民

工工资案件基本结案#群体性事件得到妥善

处理!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件及时移

交司法机关处理!切实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工

资报酬权益"

周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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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))

月
"!

日

!"#$%%&'()*+,-./01

!!!!!!

本报综合消息
3#

月
3)

日!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

祭仪式在南京举行"

举行公祭仪式所在地***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

馆!位于南京老城南的水西门大街
$3'

号!是江东门+万人

坑,遗址" 馆中!仍向世人陈列着原址挖掘出的遇难者皑皑

白骨"

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!聚集了幸存

者及遗属#部队官兵#学校学生#国际友好人士等各界人

士"

上午
3%

时!公祭仪式正式开始" 雄壮的(义勇军进行

曲)在广场上响起!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"

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!随着凌厉尖锐的防空警报在南

京上空拉响!往日熙攘热闹的新街口变得静止" 车辆缓缓

停住!主动鸣笛致哀
3

分钟"行色匆匆的路人也停下脚步在

寒风中低头默哀" 此刻!所有人共同缅怀在南京大屠杀中

死难的同胞"

这是我国第三次以国之名义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"

#%3$

年
#

月
#2

日! 我国以立法形式将
3#

月
3)

日设

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"

7

朱晓颖 盛捷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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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北京
)'

月
)"

日电 !记者 高敬 任可馨" 环境保

护部环境发展中心
3)

日发布我国首个空气净化器中国环境

标志标准!以帮助消费者选择适合的空气净化器产品!促进

和规范空气净化器市场的健康发展" 标准将于明年
3

月
3

日

起实施"

记者从
3)

日举行的中国环境标志空气净化器标准发布

及推广试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!室内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

不容忽视" 大量人工复合材料用于家装材料#家具和室内物

品!会释放甲醛#甲苯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!危害人体健康"

目前!市场上很多空气净化器的实际效果与宣传不符!严重

影响了消费者对空气净化器产品的信心"

此次发布的标准从产品设计#生产#使用#到废弃和回收

全生命周期进行控制" 在生产过程中!标准要求企业在原材

料选择上必须符合电子电气产品污染控制要求"

在产品使用过程中!标准对产品去除细颗粒物#去除甲

醛或甲苯的最低净化能效进行了规定" 根据不同房间的适用

面积来确定对
<=1,(

# 甲醛或甲苯等室内空气中主要污染物

的洁净空气量%

>0?@

&提出指标要求"

标准实施后!消费者可以根据净化器产品上是否贴有中

国环境标志作为购买净化器产品的重要依据之一!选择适合

自己的空气净化器产品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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